
【工商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鼓励创业促进就业的若

干意见 

 

沪工商注〔2009〕49 号 

    各分局：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积极应对经济结构转

型和世界经济金融危机，确保上海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，维护

社会和谐和稳定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促

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沪府发〔2009〕1 号）精神，

现就进一步鼓励创业促进就业工作提出如下政策意见： 

一、降低准入成本，支持人民群众自主创业 

   （一）实行大学生创业注册资本“零首付”。毕业两年内的

高校毕业生投资设立注册资本 50 万元以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可

“零首付”注册，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注册资本。 

   （二）对本市失业人员、协保人员、农村富余劳动力、毕业

两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、残疾人、城镇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，

自其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之日起三年内，免收管理类、登记类、

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收费。 

   （三）提供免费企业登记公告服务。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网站（www.sgs.gov.cn）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免费为企业设立

http://www.sgs.gov.cn/


登记、名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发布企业法人登记公告，企业可

不再通过其他商业媒体刊登上述登记公告。 

二、创新登记方式，缓解经营场所瓶颈制约 

   （四）在不改变建筑结构、不影响建筑安全的前提下，鼓励

利用闲置工业厂房、仓储用房等存量房产建设创意产业集聚区。

支持园区内创意产业和不超过园区总建筑面积20%的配套服务经

营者的登记注册。 

   （五）确有合理原因无法提交产权证的房屋，允许提交建设

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（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程明细表）

作为产权证明；经营场所在营业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的大型超

市内，允许提交依法成立的大型超市的营业执照作为产权证明；

属于公有非居住用房的，允许提交《公有非居住房屋租赁合同》

作为产权证明。 

   （六）经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审查同意，允许农民以宅基地房

屋自营或出租给他人开办个体工商户从事小型商业零售、“农家

乐”等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经营活动或者作为农民专业

合作社的经营场所。 

   （七）对于机动车运输（含货物运输和旅客运输）、个体演

出、个体演出经纪等采用流动经营方式的个体工商户，经营场所

可登记为经营者的联系地址。 



   （八）从事翻译服务、软件设计开发、网络技术开发、电子

商务、动漫设计等不影响周边环境和公共安全的经营项目的企

业，允许其在区（县）政府提供的场地中集中登记。三、加强登

记后续服务，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

   （九）开展“走千家企业，送一片温暖”活动。工商部门主

动走访企业，提供现场指导和咨询服务，帮助企业解决困难。 

   （十）实行“大学生创业跟踪联系”制度。工商部门开辟“绿

色通道”、落实专人担任“创业联系人”，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事

前指导、快速办结、定期联系等全程跟踪服务。 

 


